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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貴行於 2019 年 l 月 30 日就題述事宜致函運輸及

房屋局局長和海事處處長。就信中所提的事宜，我們現覆

如下。

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的法律要求

來信表示，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（「諮詢委員會」）在
1998 年決定豁免駛經大鵬灣的船隻強制領港的要求，在法

律上是妥當的。海事處取得的法律意見指出，按《領港條

例》（第 84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規定，諮詢委員會和領港事務監
督（「監督」）各有不同的法定職能和角色。根據《條例》

第 5 款，諮詢委員會設立的用意為就香港領港的相關事宜

向監督提供意見。由此可見，基於其角色為提供意見，諮

詢委員會本來就沒有法定權利豁免船隻須遵行強制領港的

要求。

《條例》第 IOD 條第 (3)款的確訂明，如果「 (a)並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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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執照的領港員可供使用，以為該船舶領港；或 (b)在有
關個案的情況下，遵從強制領港規定是無必要的」，監督可
以豁免該船舶接受強制領港。由於香港的本地領港員有能

力且已準備好在包括大鵬灣的香港水域提供領港服務，囚

此並不符合條件 (a) 。海事處所得到的法律意見亦已確定，

條件 (b)並不適用於 1998 年豁免駛經大鵬灣船隻強制領港
要求的決定。這是因爲監督只有在認爲「有關個案的情況
下，遵從強制領港規定是無必要的」，方可考慮給予豁免。

此項條件本質上要求監督須評估每個個案當中，符合強制
領港規定的必要性。換言之，任何根據《條例》第 10D 條

第 (3)款所作的豁免，必須按照個別的事實和情況，逐個個

案處理和作出。由此可見，無論是監督或是諮詢委員會，

在法例中皆沒有獲賦權作出整體豁免，免除所有駛經大鵬
灣船隻遵從強制領港的要求。

海上安全

基於海上安全的理據，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是必須

的。正如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（「事務委員會」）的
討論文件（立法會 CB(4)1252/17-l 8{03)號文件）以及我們在

2019 年 1 月 15 日予貴行的信件中解釋，為緩減船隻體積

及數目持續增加和區內液化天然氣設施所帶來的航行風險

，我們有責任確保在該區的香港水域內妥善實施受國際認

可的有效措施，以保障航行安全。就是次在大鵬灣實施強
制領港的建議而言，在制訂當中的細節時，包括領港員登
船區和接受領港船隻將採用的路線，我們已經仔細考慮過
適當的因素，以確保領港員和駛經大鵬灣船隻兩者的安全。

相關的持份者已經全面討論過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

港的建議。舉例而言，我們已經在 2016 年 6 月和 2017 年
12 月就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的建議，徵詢過由領港事宜

相關的持份者（包括班輪業界、船務代理、領港員、商船船

長等）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。在 2018 年 7 月，諮詢委員會

討論了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的運作安排。此外，我們亦

在 2018 年 6 月徵詢了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，會上委員支持

我們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的建議。有見及此，我們認爲

無需要就此事宜委聘獨立專家。然而，我們在繼續推展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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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的同時，會與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，以確保香港海
上安全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（甄美玲

2019 年 5 月 6 日 題
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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